內政部社會福利基金進用契約臨時人員管理要點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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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對本部及所屬各社會福利機關(以下簡稱機關)契約臨時人員進用及管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所稱契約臨時人員，指本部及所屬各機關運用社會福利基金以契約進用之人員。

三、契約臨時人員之進用，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以勞務委任公司、合夥或獨資工商行號及其他得提供勞務之自然人、法人、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承包單位)方式辦理。但臺灣省政府組織調整前已進用且依據省級員工權益保障相關措施繼續進用之表現優異契約臨時人員，及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依政府採購法規定進用，且繼續僱用之契約臨時人員（以下簡稱自行進用人員），得與機關直接簽訂勞動契約。

依政府採購法勞務委任方式進用人員（以下簡稱外包人員），由承包單位負管理之責；自行進用人員由進用機關負管理之責。

契約臨時人員各項勞動條件，應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

四、契約臨時人員每月工作日數以二十二天為原則，每月酬勞給付包括薪資、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勞工退休準備金等項目，並依核定員額、年度預算及契約等相關規定辦理。

    契約臨時人員薪資給付基準為：

(一)屬工者每人每日最高新臺幣一千一百元。

(二)屬員者每人每日最高新臺幣一千四百五十元。

五、契約臨時人員之承包單位或進用機關，應爲其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準備金。

六、自行進用人員之出勤，機關得視業務需要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班時間。

前項人員之獎懲比照機關編制內相同業務性質人員獎懲規定辦理。

七、自行進用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發放，參照軍公教人員年
終工作獎金發放比例辦理，並於勞動契約中定之。

